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2015年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 
一、    概述 
本报告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东城分局编制的2015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
全文包括概述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等情况。
二、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 　　（一）公开情况
    我局按照《条例》和《规定》，坚持“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，积极做好主动公开工作。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全文电子化率达100%。
    （二）主动公开范围
 　　2015年，我局主动公开业务动态类信息1198条。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不断深入，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要求也不断增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局始终把握“及时、便民”的工作宗旨，通过不断扩大主动公开范围的方式，满足社会公众对工商信息公开的需求。公开包括企业登记与监督管理、市场监督、反不正当竞争与经济检查、商标管理、广告管理、合同管理、消费者权益保护、综合类等内容信息。
    三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    （一）申请情况
   2015年我局共受理依申请公开9件。
    （二）答复情况
    在已经答复的9件申请：
“同意公开”的9件，占总数的100%。
（三）申请分析
其中当面申请2件，网页申请7件
    四、人员和收支情况
 　　（一）工作人员情况
 　　本机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共2人，其中专职人员共1人，兼职人员共1人。
 　 （二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
 　　2015年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共收取检索、复印、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。
 　（三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减免收费情况
 　　2015年本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减免收取检索、复印、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0元。
     五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
    2015年，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0件，行政诉讼案0件，申诉案0件。
    六、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回顾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我局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，但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，如何既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，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，又依法保证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合理界定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，有必要对工商系统政府信息进行进一步梳理。
七、其他
我局没有其他需要公开内容。
    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各类政府信息梳理工作，理顺公开思路，明确公开属性，统一公开方式。同时，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业务培训，加强与各单位的沟通衔接，统一思想、统一质量、统一标准。提升政府信息公开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，推进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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